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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作業須知依據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暨教育部所訂「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

業須知」、「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

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 本校教師資格審查為非屬教育部授權自審學校，新聘專任教師

（下稱教師）除已具有教育部審定合格之教師證書者外，應自

受聘日起三個月內，依本作業須知辦理合格教師證書。除有不

可歸責於教師之事由外，送審未通過者，聘約期滿不予續聘。 

三、 以學位新聘或改聘之教師送審教師資格者，其學經歷證件由各

系（所）、通識教育中心等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系、所教評會）

先行辦理查核，經評分為七十分(含)以上者。 

送審教師應提供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等(下稱著作)；但以

碩士學位送審講師資格而無著作者，得視實際狀況個案考量之。 

四、 送審教師之著作，除碩士學位送審講師資格者外，皆應經校外

學者、專家評審；其評審標準依本校教師著作外審實施準則及

相關規定辦理。 

碩士學位送審講師資格，具有第五點第二項、第六點情事者，其

著作評審依前項辦理。 

第一項涉及教師專業學術能力之實質判斷時，職級低於被審查職

級者不得參與審議。 

五、 本校教師以學位證書辦理教師資格之審定，其程序為： 

(一) 國內學校學位證書以政府立案之學校所頒授之證書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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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國外學位證書送審者，應自行完成入出境紀錄查證及駐

外單位學歷認證 

(三) 著作須經校外學者、專家評審者，應填具「教師著作審查

意見表」，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校教評會）審議。 

(四) 經校教評會審查通過者，由人事室將相關資料，報送教育

部複審。 

前項第二款國外學歷以教育部現有出版參考名冊為限，凡在該國

或地區之大專校院未列於參考名冊者，除檢送學歷查證相關資料

外，並應辦理著作評審。 

六、 教師持國外學位證書送審教師資格，但累計在當地修業期間，

未符合教育部相關規定者，其著作應辦理評審。經校教評會審

議通過後，應檢附其國外相關證件、學位論文、審查意見表、

個人著作或作品及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等，各一式三份，陳報

教育部複審。 

七、 教師資格以校教評會通過之該學期為年資起計年月。 

若未於規定期間送審或經報部審定未通過另送著作再審者，依本

校報部年月起算年資。 

八、 資格審查作業均採秘密方式行之，審查過程及內容均不公開，

各有關業務承辦人於審查作業中應負保密之責任。但送審教師

於收到評審結果通知後，得向人事室要求印發外審意見。本校

如發現送審教師為請託、關說或干擾審查人等情事，且經查明

屬實，應駁回其送審之申請。 

九、 本校辦理兼任教師資格送審，準用本作業須知。 

十一、 本作業須知未規定者，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十二、 本須知經校教評會議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